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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高雄總醫院住院手冊 

一、醫院環境簡介 

(一) 本院為健保特約區域教學醫院，院區內計有醫療、民特、精神科、體檢中

心及軍陣醫療等主要建築物。 

(二) 本院電話總機 07-7496751，醫事服務櫃檯、住院服務中心的服務項目及專線

如下： 

服務窗口 服務項目 專線 

醫事服務櫃檯 
人工預約掛號、病歷資料申請、綜合諮

詢服務及引導、代辦重大傷病卡 
07-7490633 

住院服務中心 
辦理住院手續、住院諮詢服務、住院檢

查、住院衛教宣導 
07-7492012 

(三) 為提升您住院期間生活品質，提供下列之附屬設施(備)及服務，歡迎您多加

利用： 

1. 用餐、購物及交通環境：本院設有便利商店、營站、醫療用品店及身心障

礙停車格；周邊有公車站及捷運站，位置如下圖所示 

           

 

113 年 9 月 27 日修訂 



2 

2. 本院設有健保及差價病房，各樓層病房配置情形如下表 

醫療大樓 

5 樓 
10 病房、11 病房、15 病房、16 病房、新生兒加
護病房、小兒科中重度病房 

4樓 6 病房、8病房、9病房、血液透析中心 

3樓 2 病房、3病房(PAC 病房)、5病房 

2 樓 22 病房(亞急性呼吸照護中心)、內科加護病房 

軍陣醫療大樓 

6樓 26 病房 

5 樓 25 病房 

4 樓 23 病房 

2 樓 外科加護病房 

民特大樓 

3、4樓 19 病房 

2 樓 17 病房、睡眠中心 

精神科大樓 

3 樓 18 病房 

1 樓 18 病房 

           (其他相關醫療行政單位請參考本院各樓層平面圖) 

3. 方便用具：提供陪病躺椅、輪椅（請洽病房護理站）。 

4. 精神支持：醫療大樓 5樓設有佛堂，6樓設有福音室。 

5. 公用電話：各樓層均設有投幣或卡式電話。 

6. 提款機：本院於建軍路側門旁、急診室及軍陣醫療大樓便利商店等 3 處設

有提款機。 

7. 其他設施：各樓層設有配膳間，可供應開水、洗衣設備、電熱箱等，洗澡

熱水全天供應。 

8. 本院不提供、不仲介及不推薦病人看護服務、殯葬相關之服務，以及自動

轉院時之救護車服務，若有人以本院之名義兜售上述之服務者，請格外注

意。 

(四) 設施損害或故障時，請通知病房護理站聯繫本院工程室實施維修。 

 



3 

(五) 交通資訊 

1. 公車資訊： 

(1) 中正一路站牌：高雄市公車-五福幹線、東南客運 248、義大客運五甲線等

路線可抵達本院。 

(2) 建軍路站牌：高雄市公車 53、73、紅 28、建國幹線 88，東南客運 248、

高雄客運 87 等路線可抵達本院。 

2. 捷運資訊： 

高雄捷運橘線衛武營站(O10)由 1號、4號出口出站後即可抵達本院。 

3. 自行開車： 

(1) 國道 1號中正交流道北上方向下交流道右轉、南下方向下交流道左轉，沿

中正一路行駛約 500 公尺即抵達本院。 

(2) 特等病房(7,000 元/每日)住院病人可享有停車優免。 

二、入院報到 

(一) 住院流程 

1. 門診病人：若醫師已指示您住院接受治療、檢查或手術，請您於週一至週

五 0800 至 2100 時、週六 0800 至 1200 時，持健保 IC 卡、身分證、入院許

可證至醫療大樓一樓住院服務中心辦理住院手續，非以上服務時間欲辦理

住院手續，請至急診櫃台辦理。 

2. 急診病人：持有急診住院許可證者，可隨時至急診櫃檯辦理住院手續。 

3. 預定住院當日住院櫃檯會以電話通知報到時間，床位安排係當日有空床方

能通知住院，請留意電話安心等候通知，未接獲電話通知，代表我們還無

法提供您床位，請勿先行報到避免久候。 

(二) 爲維護您的權益，請務必於通知後的 4小時內報到，逾時床位恕不保留。 

(三) 您完成住院手續後，將由專人引導您至所屬病房之護理站報到。 

三、房型、費用及更換 

(一) 以健保身分入住健保保險病房者，免付病房差額費用。 

(二) 若您是以健保身分住院，本院會優先安排健保病房，但若健保病房不敷使

用時，我們會先告知您差價病房應付之費用差額，並在徵得您的同意後，

安排入住，同時本院會依空床情形儘快提供健保病房。 

(三) 若您以健保身分入住差價病房(雙人房等級以上)者，應依病房差額表按日

計算差額。有關病房費用(住院日數)之計算，自您住院當日起算，出院當

日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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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院差價病房區分為單人房、雙人房及特等病房 A、B等 4個等級，收費標

準如下表： 

房型 價格 床數 備註 

單人房 3,000 元/每日 14  

雙人房 
2,000 元/每日 69  

1,500 元/每日 3 產科 

特等病房 B 4,000 元/每日 46  

特等病房 A 7,000 元/每日 3  

    ※註：上述價格如有異動，以本院網站及現場櫃檯最新公告為準。 

(五) 當您入住病房後，若想更換病房，請向護理站提出申請，本院會依空床情

形做適當安排。 

四、病人權利  

(一) 得有平等就醫的權利：本院對所有就醫病人之權利均一視同仁，不分性別、

年齡、種族、黨派、地理位置、社經地位、信仰及價值觀，均能平等接受

適當的醫療服務。 

(二) 得有拒絕的權利：本院醫事人員均配戴有名牌或識別證，未配戴者，您可

以拒絕其所提供之醫療服務。 

(三) 得有醫療資訊知的權利：秉持「病人為醫療主體」的概念，在您就診期間，

本院醫師於診治時，應向您或您的陪病家屬解釋病情、檢驗、檢查相關資

訊、治療方針及預後情形。若您對本院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有任何不清楚之

處，本院非常鼓勵您向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發問、要求說明。 

(四) 得有安全醫療環境的權利：您有權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及安全的醫療照護

環境。本院在照護您的同時，也會嚴守保護您安全的相關措施及作為。 

(五) 得有知情同意的權利：若您需要接受手術治療，本院會先請您或您的配偶、

親屬或關係人簽具手術及麻醉同意書，在簽具之前，醫師會先說明手術的

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只有在取得您或您的配偶、

親屬或關係人同意下，才會為您手術及麻醉。但若情況緊急，為搶救病人

性命，依醫療法，得先為病人手術。 

(六) 得有隱私權的權利：本院於您就醫過程中所知悉之病情、健康等一切秘密，

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如果您不願意讓本人以外家屬或訪客查知您住院的

訊息，請告知本院櫃台。 

(七) 得有自主決定的權利：本院應您的親屬、陪病家屬之要求，得適時向其解

說您的病情，若您不願特定家屬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以書面通知護理站

或您的主治醫師，以利本院處理。 

(八) 得有受持續照護的權利：有權要求合理的持續性照護。必要時會協助您辦

理轉診或安排居家護理。 

(九) 得有「預立醫療囑咐」的權利：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本院對所有住院

病人提供「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同意書」、「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及「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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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聲明書」，使醫師對不可治癒之末

期病人，得在尊重其意願之情形下，不施予積極性之治療或急救，僅提供

減輕或免除其痛苦之緩解性、支持性醫療照護措施。 

(十) 得有獲知器官捐贈資訊的權利：為使有限的生命可化為無限的大愛，本院

配合國家衛生政策對所有住院病人提供「器官捐贈同意書」，作為決定器官

捐贈之依循，並可讓家屬充分瞭解病人之意願。 

(十一) 得有申訴的權利：您有對醫療照護提出肯定讚美、建議及申訴反映之權

利(專線：07-7497127，院長信箱：

https://802.mnd.gov.tw/service/cate1/sn3/）。 

(十二) 其他：本院為區域教學醫院，為促進醫學教育，培養優秀之醫療人員，

懇請您惠予配合相關之教學活動。同時有權利拒絕任何與治療無關之檢

驗、測試等相關活動。您的拒絕，並不會影響到本院醫事人員對您的服

務態度及所提供之醫療品質。 

五、病人及家屬配合事項(病人義務) 

(一) 主動告知 

1. 應向本院醫護人員提供有關自己病況、過往病歷（含過敏史及旅遊史）及

其他有關情況的真實資料，以配合提供適當之醫療服務。 

2. 住院期間為維護您的用藥安全，若您有原持續服用之藥品，請主動告知醫

護人員。 

(二) 溝通合作 

1. 對於經雙方同意的醫治計劃及程序，您應與本院醫護人員合作，如果您無

法接受醫護人員安排的醫療計畫，請將原因告知醫護人員，以便安排其他

醫療方式。 

2. 為維護您的權益與健康，如有不明人士推銷任何物品及醫療用品，請告知

護理站。 

3. 本院為區域教學醫院，住院過程中除常規醫療行為外，還會包含各項教學

行為，如您不同意請先行告知。 

4. 當您辦好住院手續後，醫師會依照您的需要，開具膳食種類醫囑，若您想

接受醫院提供之膳食，請於報到時，向護理站訂餐。如要暫停供應或變更

膳食種類，請於下列時間前通知護理站辦理： 

(1)早餐：當日 0630 時前。 

(2)午餐：當日 1000 時前。 

(3)晚餐：當日 1500 時前。 

(三) 守法：不應要求本院醫護人員提供不實的病歷資料，病假證明書、收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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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報告等。 

(四) 負責：有責任向提供服務的本院繳交所需合理費用。 

(五) 遵守規定 

1. 應遵守本院所訂的規則，尊重醫護人員及其他病人的權利。 

2. 您入院後如要暫時離開病房，請通知護理人員，以免影響治療；欲外出離

院者，請先徵得主治醫師同意，填寫請假單，向護理站辦理請假手續，若

您是健保身分住院，依規定晚間不得外宿（107.4.27 公告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辦法第 13 條）。如請假逾期未歸超過 4 小時或未經請假即離院外宿者，

本院得視為自動出院。 

3. 住院期間個人貴重物品為防遺失，請避免攜入病房，或請自行隨身攜帶妥

慎保管。 

4. 請您配合維護病房安寧，勿大聲喧囂，並注意使用電視機或收音機時之音

量，以免影響其他病人休息。 

5. 依菸害防制法第 18條規定，本院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 1萬元，屢勸不

聽者，本院將逕行開單告發並函送衛生局裁罰吸菸者 2仟元。 

6. 本院為維護安全及病人權益，您住院期間如有陪病照護者，請遵守陪病相

關規定，包括實名制登錄、請勿坐(臥)於病床上，訪客須於 2200 時前離院

等。各類病房訪客探病時間如下表：(如有特殊疫情狀況，探病規範以中央

律定內容為主) 

病房類別 探病時間 

一般病房 0800 至 2200 時 

內、外科加護病房 1100 至 1130 時 

新生兒加護病房 1100 至 1130 時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 1100 至 1130 時 

精神科病房 
週一至週五 1830 至 1930 時 

週六至週日 1030 至 1130 時 

7. 為維護病房安全，任何人不得在病房、浴室、洗手台上烹煮食物，若有需

要可至各樓層配膳間或至院內便利商店加溫食物。 

8. 各樓層配膳間設有一般垃圾及各類資源回收桶，請配合本院實施垃圾分類

及廚餘回收措施。 

9. 請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或擾亂安寧。 

10. 本院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及法定違禁品，且不得使用未經本院許可電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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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危險物品；另於指定區域內禁止使用手機，以防干擾醫療設備。 

11. 病人住院期間，嚴禁於病房區騎乘電動車，以確保病人安全及醫療照護作

業遂行。 

12. 請您於詳讀病房用電安全規範(如附件)後，簽具切結書，以維病房用電安

全。 

六、住院費用負擔 

(一) 除了健保給付之管灌飲食（鼻餵管灌食），膳食費均由病人自付，其計算自

開伙之日起，按餐計算，分別為一般飲食：180 元/每日(早餐 40 元、午餐

70 元、晚餐 70 元)，治療性飲食：200 元/每日(早餐 40 元、午餐 70 元、

晚餐 70 元、夜點 20 元)；除治療飲食外，其餘飲食可由病人自行選擇。 

(二) 住院天數對應住院費用部分負擔比例如下： 

1. 住院天數 30 日內：所有住院費用(不含全民健保支付外項目)的 10%，部份

負擔最高限額 50,000 元(費用若有調整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最新公告)。 

2. 住院天數 31~60 日：所有住院費用(不含全民健保支付外項目)的 20%。 

3. 住院天數 61日以後：所有住院費用(不含全民健保支付外項目)的 30%。 

(三) 健保自行負擔費用及不給付項目，依健保局規定。 

(四) 依健保規定，以下各項全民健保不給付須由病人自費（112.6.28 公告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 51 條）： 

1. 依其他法令應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2. 預防接種及其他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3. 藥癮治療、美容醫療、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預防性手術、人工協助生

殖技術、變性手術。 

4. 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5. 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6. 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不在此限。 

7. 人體試驗。 

8. 日間住院。但精神病人照顧，不在此限。 

9. 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10. 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11. 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柺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12. 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藥

物。 

(五) 本院所提供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服務項目，均會事先告知病人，並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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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書面同意，但緊急情況為治療所必須者，無法事先告知病人或其家屬，

不在此限。 

(六) 如您至本院門(急)診看診，並於當次就醫後由同一科別轉收住院治療者，

即毋須繳納當次門(急)診之部分負擔費用，僅需繳納掛號費。 

(七) 若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可向本院病房護理站或社會服務組(醫療大樓 2樓

中央樓梯旁)洽詢社會福利補助事宜。 

(八) 病人住院期間在各項費用累計達新臺幣 2萬元時，為減少出院繳費負擔，

病房書記會提醒您可先完成繳費，其餘住院費用於出院時至醫療大樓 1樓

出院櫃台繳費。 

(九) 依據醫療法第 75 條第 3項規定：病人經診治並依醫囑通知可出院時，應即

辦理出院或轉院。若堅持住院者，須經主治醫師同意，並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 53 條規定健保將不予給付，改由病患自費負擔其所有醫療費用。 

七、各類證明書申請 

(一) 診斷證明 

1. 住院時：請於出院前，到病房護理站提出申請。 

2. 離院後：請至原主治醫師門診掛號、開立。 

(二) 住院醫療費用明細請至醫療大樓 1樓出院櫃台申請。 

(三) 影印病歷及申請病歷摘要 

1. 本人申請時，請出示身分證，以便核對。 

2. 申請人若為配偶、直系親屬、旁系親屬、姻親等或法定代理人請持雙方身

分證正本（兒童請用戶口名簿）及委託申請書(請至醫院網站下載)。 

3. 各項病歷資料請於週一至週五 0800 至 1630 時，週六 0800 至 1130 時，至

醫事服務櫃台辦理。 

4. 申請文件及工作天數： 

(1)出院病歷摘要：需於出院後 3日始受理申請。 

(2)檢驗(查)、病理報告及病歷摘要：原則上，受理後當天交件。 

(3)病歷：受理後，約 3個工作天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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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類醫療證明書收費標準詳如下表： 

國軍高雄總醫院各類醫療證明書申辦作業 

種類 費用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工
作
天
數 

本人 受委託人 

身
分
證
正
本 

身
分
證
正
本 

受
委
託
人 

身
分
證
正
本 

委
託
人 

委
託
書 

一般診斷書 

出生證明書 

死亡證明書 

中文 

民眾：每份 100 元 

軍人：二份免費、第三份

起每份 100 元 

軍眷、員工(眷)：一份免

費、第二份起每份 100 元 

ˇ ˇ ˇ ˇ 

隨到隨辦

(急診離院

後欲申請

約 5 個工

作日) 

英文 200元/張 ˇ ˇ ˇ ˇ 3日 

一般診斷證明書追加用印 100元/每張 ˇ ˇ ˇ ˇ 隨到隨辦 

軍人免技測證明 不需費用 ˇ ˇ ˇ ˇ 隨到隨辦 

驗傷證明書 1,500元/每份 ˇ ˇ ˇ ˇ 隨到隨辦 

家暴驗傷診斷書 300元/每份      

勞(農)保險失能診斷證明

書 
500元/每份 ˇ ˇ ˇ ˇ  

勞(農)保傷病診斷證明書 200元/份 ˇ ˇ ˇ ˇ  

公務人員殘廢診斷證明書 500元/每份 ˇ ˇ ˇ ˇ  

國民年金身障給付綜合評

量表 
500元/每份 ˇ ˇ ˇ ˇ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探病用

診斷書 
100元/每份 ˇ ˇ ˇ ˇ  

申請外籍勞工之「病症暨

失能診斷證明書」 
800元/每份 ˇ ˇ ˇ ˇ  

醫療費用明細收據 10元/每張 ˇ ˇ ˇ ˇ  

住院醫療費用自費明細表 50元/每張 ˇ ˇ ˇ ˇ  

門、急診醫療費用明細表 20元/每張 ˇ ˇ ˇ ˇ  

中文病歷摘要 650元/每份 ˇ ˇ ˇ ˇ 
14個工

作日 

門急診歷次處方明細表 20元/每張 ˇ ˇ ˇ ˇ  

電子病歷線上列印 
10張以內每張20元；第11

張起，每張5元 
ˇ ˇ ˇ ˇ  

紙本病歷影印 
5張以內100元；第6張

起，每張5元 
ˇ ˇ ˇ ˇ  

門急診檢驗報告 每類20元 ˇ ˇ ˇ ˇ  

光碟影像申請 

光碟：單項檢查多影像

200元/片；多項檢查多影

像500元/片 

ˇ ˇ ˇ ˇ 

請至 

放射科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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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院手續及轉院申請 

(一) 您可以依您的自由意願隨時申請出院。但若醫師認為您病情尚未痊癒不應出

院，您仍要求出院，依醫療法，您或您的家屬應簽具「非計畫性出院書」後，

辦理出院手續。 

(二) 關於出院手續，病房書記會提供費用帳單及領藥單，請您與書記確認費用金

額無誤後，至醫療大樓 1樓出院櫃檯繳費，並至藥局領藥，即完成出院手續。 

(三) 辦理出院手續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 至 1700 時、週六 0800 至 1200 時請至

出院櫃檯辦理，其餘時間請至急診室櫃檯辦理。 

(四) 請於 1200 時前完成出院手續離院，超過 1200 時將加收病房設備使用費。 

(五) 醫療團隊於病人出院前，將詳細告知病人出院後之自我照顧注意事項、門診

回診或轉診等事宜，並提供後續照護相關資訊。 

(六) 本院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確定病人病因或提供病人完整之治療時，會建

議病人轉院，並由主治醫師依病情填寫病歷摘要及轉診單送交病人或家屬，

以利轉院銜接治療，但針對危急病人，本院先予以適當之急救處置後，始將

病人轉院。 

(七) 經本院醫師診斷應可轉至其他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照護時，醫院會通知您

辦理出院並協助您轉介。您可持本院開具之轉診單及病歷摘要，至適當照護

層級的醫療院所或機構，繼續接受照護。 

九、本住院手冊如有未盡事宜，另令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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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軍高雄總醫院病房用電安全規範暨切結書 

1.病房內嚴禁私帶及使用高溫、高熱、高耗電之電器設備，若有攜帶以下電器，

請打勾 

□無攜帶 

□有攜帶(□電鍋□電磁爐□電暖器□電熱毯□電熱水瓶□烤麵包機□咖啡機□

微波爐□吹風機□延長線□行動電源 

★以上禁止攜帶電器用品已提醒攜回，告知人:_______________ 

2.手機充電器及各式傳輸線應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商品安全標章」。 

3.非上述電器設備，須經院方評估同意後，始可使用。 

4.病房內紅色插座為醫療使用之緊急電源，嚴禁使用。 

5.手部潮濕時，應避免操作電器設備及電燈開關，以防範觸電危險。 

6.病人若有使用吹風機需求時，請向病房護理人員登記借用。 

7.使用電器設備時，插頭務必插牢，以避免接觸不良造成高溫短路起火。 

8.電器設備、插座、電線、插頭、延長線等發現破損、焦黑、發熱、火花、冒煙、

熱熔或漏電等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聞到燒焦味亦同，並請立即通報護理人員

協助處理。 

9.禁止將裝有液體之容器置於電(儀)器上，避免液體倒入或濺入其內部產生危害。 

本人已詳閱且願意配合國軍高雄總醫院「病房用電安全規範(如背面附件)」，於住

院治療或陪病期間，主動告知所攜入之電器用品，若因個人、家屬或陪客私自攜

帶或使用電器設備，造成院方財務損失或人員傷亡，本人願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

任。 

立書人：                  代理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 

與病人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軍高雄總醫院關心您 

 


